
申請流程

通知申請(籌備)⼈ 資料缺件

核准

評鑑

中⼼成⽴滿2年接受⾸次評鑑
之後每2年向「評鑑委員會」
提出中⼼評鑑書⾯報告及未來⼯作規劃

通過

通知申請(籌備)⼈

通知申請(籌備)⼈

不通過

不通過

隨到隨審

研發處

1.專簽取得運作空間並獲核准
2.填寫設置申請表、設置計畫
書及設置要點送研發處

申請(籌備)⼈

進⾏書⾯審查

研發處

籌組設置評議委員

研發處

召開研究發展

中⼼設置評議委員會

研發處

提送⾏政會議核備

研發處

中⼼成員當年度主持與中⼼定位及業

務範圍相符之產官學研各類計畫總⾦

額須達500萬元以上者，由申請代表
⼈研擬設置計畫書及設置要點，內容
應包括：
(⼀)設置計畫書:成⽴⽬的、期限、
      組織架構、中⼼定位、業務範圍
     、運作空間、經費來源、預期成
      果、⾃我評鑑指標及⽅式、及相
      關單位配合措施。
(⼆)設置要點:設置依據、⽬的、組
      織、中⼼主任及相關⼈員選任⽅
      式與任期、經費來源等。

通過

國⽴臺南⼤學研究發展中⼼設置申請作業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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